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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湘西自治州中小学科技创新教育活动决赛
家长声明
第十二届湘西自治州中小学科技创新教育活动组委会：
我们是                           学校       同学的家长。我们同意我们的孩子于 2025年11月27日至28日前往 湘西州永顺县溪州芙蓉学校参加第十二届湘西自治州中小学科技创新教育活动。
我们确认我们的孩子身体健康，能够参加竞赛期间的各项活 动。我们熟知并遵守竞赛的各项规章制度，保证不干涉竞赛正常 活动内容。我们要求我们的孩子遵守法律法规，遵守竞赛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安排，听从指挥，不擅自离队，按照竞赛的统一日程和管理参加各项活动。
我们声明：
1. 如果我们的孩子在活动期间因自己的行为或自身身体的情况而发生的意外，并且这种意外不是由于活动主办方的责任造成的，我们将不要求主办方承担责任。
2. 如果我们的孩子在活动期间私自外出，或 11月28日活动结束后不统一随团返还，所有安全责任由家长负责，竞赛主办方、 竞赛承办单位不承担责任。

家长（监护人）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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